
遂宁市土地储备中心

关于2021年市级部门整体支出的绩效报告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按照相关规定，现将遂宁市土地储备中心2021年市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做如下报告。

一、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中心为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属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内设办公室、财务科、土地储备科、土地经营科4个科室。
（二）机构职能。负责承担市本级土地储备工作，负责建立市土地储备库，负责市本级土地供应的前期工作，负责筹措土地储备资金等工作。
（三）人员概况。截至2020年底编制人数10人，实际在职人数9人（其中事业单位管理岗6人，专业技术岗位3人），退休1人。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中心2020年财政拨款收入合计23305.8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83.03万元，占0.79%，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3122.83万元，占99.21%。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中心2020年财政拨款支出合计28130.0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60.34万元，占0.57%，项目支出27969.68万元，占99.43%。
三、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部门预算管理

2020年取得的主要事业成效：

1.做好储备土地管理，做到家底清晰。一是编制完成2020年土地储备年度计划和未来3年土地储备滚动计划，并于年末启动2021年年度土地储备计划及三年滚动计划的编制工作。合理确定土地供应总量和土地储备总规模，确保全市土地集约节约使用。二是加强储备土地登记、入库、出库等动态管理。应国开区、河东新区函请及时对相关储备土地权证进行注销及分割。三是按照部省要求收集市本级储备土地数据，及时将更新后的储备土地数据、信息录入土地储备监测监管系统，保障新系统的正常运行和现势性，最大限度实现数据的动态管理。
2.做好储备土地临时利用，增加经济效益。根据市委相关会议安排，中心委托市规划院完成了对原民康医院宗地用地性质调整的论证，聘请评估机构对地块租金进行了评估，将民康医院宗地出租给传媒集团，并将租金上缴到财政局。

3.围绕全市重点项目，做好土储相关工作。一是对安居机场项目，及时关注建设进度及专项债券资金使用，并组织资金归还债券利息。二是对市委党校项目，一方面积极协调市委党校做好老校区已收储土地的管理和临时利用，另一方面，做好新校区的建设资金筹集工作。三是完成对拟收储的原规划传媒中心河东66.15亩土地的前期调查、不动产情况查询等工作，并适时开展收储。

4.维护经济发展，稳步开展土地出让工作。截止2020年12月31日，市本级举行了4次拍卖，出让土地11宗，面积共计555.34亩，居住用地539.35亩，商服用地15.99亩；实现出让合同土地价款27.98亿元；挂牌举行了8次，出让土地30宗，面积共计1441.39亩；实现出让合同土地价款2.16亿元。

5.做好资金监管，确保资金合规使用。一是完成2019年度决算报表，2019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表。做好2020年部门预决算编制工作。二是针对已经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的项目，实行封闭管理，专项债资金专款专用，确保按期偿还债券本息。配合市财政局做好遂发展公司2019年新增债券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核查工作。组织及时足额归还安居机场项目债券利息2366.02万元。三是根据市财政局文件，与发展公司结算河东新区HD13-07-04地块和金融商务区地块土地款共计6541.1534万元。四是根据省财政厅要求，积极报送2021年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发行需求，共报送2个发债项目拟申请资金规模为130000万元（分别为南坝机场土地收储项目，拟发债资金109000万元；遂宁市城区存量土地（城河北街95号地块与过军大道地块）储备项目，拟发债资金为21000万元）。五是研究学习其他市州总结出的经验、方法，努力为土地储备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工作打下基础。

6.做好课题调研，谋划土储事业发展。中心积极申报了2020年度市级政务调研课题，对南坝机场片区闲置和低效利用土地进行深入调研，谋划土地储备事业发展。

2020年度中心年初预算收入为156.73万元，上年结转 5881.88万元，本年追加预算23149.13万元，年末结余1057.78万元。人员经费支出严格落实规范津补贴相关规定，没有出现违规发放津补贴、实物现象。2020年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额18.98万元，实际支出18.98万元。

（二）结果应用情况

中心工作经费安排严格按照年初预算执行，有效防止超预算。认真学习财经法规，严格执行财经纪律，防止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认真落实有关资金要求，主动及时上缴年度结转结余资金。

保障机关有效运转，严格按照厉行节约的要求，精打细算，规范机关事务管理工作，提高服务质量，降低运行成本，合理配置，提高保障能力。

绩效评价结果表明，市级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给中心的土地储备工作提供了有力的财力保障，中心会继续深入推进和落实土地储备工作的各项目标和要求，做好储备土地管理，绩效评价结果为中心安排资金支出提供了重要依据，为预算编制提供参考。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遵循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2020年部门决算支出与年度预算保持一致，达到预期绩效目标。管理制度健全并得到认真执行，财务管理规范，会计核算严谨，预决算编制合规。

（二）存在问题。专项资金预算编制还不够细化，资金使用效益还需提高。

（三）改进建议。中心将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工作，增强内部机构各科室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公用经费根据单位的年度工作重点和项目专项工作规划，细化预算编制工作，做到编制范围尽可能全面、不漏项，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加强预算的约束力，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严谨性和可控性。

附件：2021年市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遂宁市土地储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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